企业人才入户个人提供资料
1、（个人）申请表一式三份；（网上操作打印表格，负责人意见、签名、盖企业公章）

2、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申请人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发证机关页和需要迁户人员、随迁人员页）；

4、体检表（镇街以上医院，常规体检，相片、医生意见、医院盖章）；

5、结婚证原件和复印件或未婚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6、计生证明一式二份；（原户口所在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计划生育情况，市（县）计生办加意见，写清结婚、生育、措施，生育第二胎的要写清准生理由，是否违反计生政策和违反处理的情况。夫妻户口不在一起的，双方出具证明）

7、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和无参加“法轮功”等国家禁止的组织活动的证明一式二份（随迁成人也要准备一份）；

8、个人参保证明（东莞市社保局打清单盖章）；

9、暂住证或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

10、劳动合同书原件和复印件；（企业在东莞市劳动部门办理用工备案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11、个人房产证明原件和复印件或迁入镇区人才服务站集体户（或单位集体户）同意入户证明)。

12、以下之一：

（1）已取得广东省劳动保障厅颁发的《技师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2）拥有专利、发明或专有技术成果的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市科技部门出具的证明的原件；

（3）获得市委、市政府或厅级以上部门表彰、嘉奖或授予荣誉称号的相关证书或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具有大专学历，在企业中、高层领导岗位的任职满3年或以上的：企业出具的任职证明；大专以上学历证书和人事或教育部门学历验证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5）持有高级技工学校学历和高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校毕业生：高级技工学校学历原件及复印件；职业资格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6）已取得广东省劳动保障厅颁发的《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7）参加国家、省、市职业技能竞赛获奖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8）申请前连续3个纳税年度在本市累计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15万元：税务部门出具的个人完税证明；

（9）已取得广东省劳动保障厅或东莞市劳动局颁发的《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10）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才的中级以上技术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人事局职称验证证明；大专以上学历证书和人事或教育部门学历验证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在莞工作超过10年的技能人才，在莞工作超过10年证明（证明有其中之一：①劳动部门鉴证过的合同书原件和复印件；②在莞社保缴费满10年的社保清单并盖章）和东莞市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上岗证、操作证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